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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 年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
立项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关于开展 2025年辽宁省档

案科技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现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工

作。经学院领导同意，现将材料报送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2025 年辽宁省档案科技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档案工

作重要批示精神，根据全国档案局长、馆长会议精神及《“十四

五”辽宁省档案事业发展规划》总体要求，对新时代档案事业创

新发展具有普遍性、紧迫性、突破性、长远性影响的重点难点问

题开展研究，为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提供科技支撑、贡献

档案力量。

二、选题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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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《选题指南》确定选题。本年度《选题指南》分为“自

主选题”和“重点项目”两类。选题方向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，

申请人可据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。重点项目可选择不同的研究角

度、方法和侧重点直接使用，也可对选题的文字表述进行修改。

对于确有研究价值但选题不在《选题指南》范围内的科技项目亦

可申报。已列入国家档案局、辽宁省档案科技计划的项目，不得

重复申请。

三、项目申报

项目负责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着重对项

目成果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导向以及研究内容的学术规范性、表述

准确性等关键环节从严审核，严格把控学术质量和思想性，确保

立项成果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并体现学术价值。涉及国家安全、国

防机密的项目不得在网上申报。

项目负责人申报按照《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中科

技项目申报条件、申报程序要求进行申报。请项目负责人于 2025

年 5月 20日下班前将《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计划任务书》一式 3

份、《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内容摘要》一式 1 份纸质报送发展规

划与科研处（求是楼 907）及电子版《任务书》和《项目摘要》

分别使用“单位-项目名称-负责人-任务书”和“单位-项目名称-

负责人-摘要”命名，申报项目须经教学单位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

并将 2025 年推荐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汇总表（PDF 格式）盖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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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单位公章发送至发展规划与科研处邮箱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刘雯雯

联系电话：612727,15704201277

电子邮箱：kyc@lnpc.edu.cn

附件：1.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计划任务书

2.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内容摘要

3.2025年推荐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汇总表

4.2025年度辽宁省档案科技项目立项选题指南

发展规划与科研处

2025年 5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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